附件
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排序规则（2025年）
	序号
	评分项
	指标
	权重
	评分标准

	1
	所在县市
消纳潜力
	2025年1—9月全社会新增用电总量和用电增速。
	30%
	总分100分。新增用电总量和用电增速各占50分，并分别计分。各项排名第一的县市得50分，按排名先后顺序依次递减2分，最低取0分。总分为两项得分之和。

	2
	所在县市储能占新能源装机比例
	辖区范围内储能设施规模占新能源装机比例。已投运的中小型抽水蓄能、新型储能，按装机容量2倍计算。（按截至2025年9月底实际规模计算）
	30%
	总分100分。按灵活调节能力规模占新能源装机比例排名记分，排名第一的县市得100分，按排名先后顺序依次递减2分，最低取0分。

	3
	业主单位调节能力贡献度
	项目单位所属省级公司在鄂投资灵活调节能力（火电灵活性改造、新建成的调峰煤电，按实际新增调峰能力计算；在运的调峰燃气电站，按装机容量计算；已投运的抽水蓄能、新型储能，按装机容量2倍计算）规模（万千瓦）。
	30%
	总分100分。按灵活调节能力规模排名记分，排名第一的项目得100分，按排名先后顺序依次递减5分，最低取0分。

	4
	送出通道保障能力
	利用既有外送通道送出。
	10%
	总分100分。利用既有外送通道的项目得100分。

	5
	加分项
	新能源发电企业自愿投资建设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电站。
	
	总分10分。储能电站（2小时及以上）功率5万千瓦及以上得满分。功率每减1万，得分减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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